
第44卷 第3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5月
Vol.44 No.3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18

DOI:10.13718/j.cnki.xdsk.2018.03.007

我国实行休耕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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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析休耕制度制约因素是确保我国顺利实施休耕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休耕制度实施的逻辑

起点。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数据分析发现,粮食安全问题,农地产权制度在物质、制度层面成为我国实行休耕

制度的制约因素;耕地作为农户生计之本成为实施休耕的经济制约因素,农村社会保障与耕地休耕法律制度

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休耕的实施。因此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是我国实施休耕的重要前提,同时还需通过

明确耕地休耕各利益主体的权责范围、充分尊重土地使用者的权益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地方

村委班子在休耕中的作用、搭建休耕互动平台和常态反馈机制,构建休耕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监督及养护管理

机制等系列措施,以期促进我国休耕制度的科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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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休耕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与智库成果,尤其

集中在如何进行休耕这一重大实践问题上。目前,国内耕地休耕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学者们基于国情对休耕制度实施的意义进行分析[1],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试点的研究重点

和目标[2];对国内外休耕实践和制度进行总结提出对我国休耕制度的现实借鉴[3],主要从中国农业

发展历史和轮作休耕[4],英国、美国、日本、东亚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借鉴经验,探讨了科学的休耕计

划、轮作休耕范围、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宣传力度、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合理的补偿标准等建议[5],
提出了生态补偿的模式选择[6];二是基于区域实践对休耕意愿及补偿意愿进行研究[7];分析休耕意

愿受到非农业收入比例、耕地质量的主观判断[8]、户主特征及家庭概况变量、耕地休养规则变量、休
养环境与市场变量和认知改革变量[9]等因素影响;三是学者们对休耕的生态效益、环境影响、经济

效益等进行研究;研究休耕对农田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促进[10],休耕对土壤有机质的保护

和土壤蓄水保墒能力的提高,以及减少和降低作业成本等效益[11],休耕对农户经济收益的提高、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地力等效益[12],此外休耕能显著提高土壤速效磷含量[13];四是学者们总结国外及

中国台湾地区休耕补贴政策[14],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休耕补贴的构建与思路[15];五是学者们从理论

视角研究休耕与土地整治关系[16],以及基于休耕对粮食安全影响视角探讨了不同地区耕地休耕模

式以及采用轮作休耕不同模式的耕地保有量[17]。总体上来说,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国内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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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经验借鉴、国内休耕可行性研究、休耕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农户休耕意愿及影响因素和休耕的效

益研究等方面研究,而关于我国休耕制度实施可能存在制约因素这一重要的潜在问题却鲜有涉及。
本文拟结合相关调研和文献数据,在对我国休耕实施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我国实施休

耕制度存在的制约因素,以期促进我国休耕制度的科学实施。

一、我国耕地休耕的现状

休耕是土壤质量保持、地力恢复、病虫害和农业污染减少的一种有效途径,是在粮食保障、地力

保持和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根据自然地理状况、区域经济条件及土地性状等因素而确定的耕地利用

方式。课题组于2016年7月到2017年5月对湖南、甘肃、贵州、河北、云南等地的耕地休耕试点村

组及相关机构部门进行了详细调研,同时结合文献数据,基本可以窥见我国目前耕地休耕的现状及

呈现出的基本特征。
(一)从空间布局看,我国休耕试点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但具体某一试点区又呈密集分布。2016

年我国推行休耕试点,选择重金属污染区、西南石漠化区、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区、地下水漏斗区等地

区,集中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和华中地区(此前河北邢台、吉林德惠市、安徽省泗县、江西省鹰潭等

进行了休耕实践,但都是零散型的)。2016年全国施行休耕耕地面积116万亩,休耕试点主要集中

在云南、贵州、湖南、甘肃、河北5省,其中湖南休耕10万亩,云南、贵州、甘肃各2万亩,河北100万

亩[18],休耕地86.21%集中在河北地区地下水漏斗区,8.62%分布在湖南重金属污染区,而云南、贵
州、甘肃合占5.17%;2017年休耕扩大到200万亩,其中河北实施季节性休耕181万亩,占总休耕面

积的90.5%,可见休耕数量的分布呈不均匀状态,但在某一具体地区又呈密集型分布趋势。例如

2016年云南休耕总共2万亩,集中分布在石林和砚山县,两县各1万亩。其中砚山县生态严重退

化石漠化地区休耕试点1万亩,选择在石漠化较严重、土地较瘠薄、作物产量较低的5个代表性

乡镇[19]。
(二)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休耕制度目前主要技术上比较完善和补贴金额比较确定,而关于监

督机制、保障机制、休耕养护管理机制、风险评估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尚欠缺,属于探索阶段。2016
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休耕试点,国家对休耕的补助标准和方式、保障措施上有宏观的指导意

见。目前云南、贵州、湖南、甘肃、河北已开始探索实施休耕实践,但其休耕制度和实施规则暂处于

探索实施阶段,只有提前试点的河北邢台地区有比较完善的休耕实施措施和规则,但对休耕后阶段

的养护管理机制、影响评估机制、保障机制等仍处于探索阶段。
(三)从休耕效果来看,已有地区的休耕实践取得了良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我国以制度

形式推行休耕之前,已有部分地区探索休耕实践,主要在吉林、安徽、江西、河北等地。由于各个地

区耕地质量、自然条件差异显著,不同地区施行休耕后所采用休耕模式存在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吉林省德惠市、公主岭市、四平市等地的休耕主要表现为有良好的生态效

益。休耕对稻田土壤肥力有正向影响,显著增加了土壤碱解氮和速效钾含量,提高了土壤速效磷含

量;高光效休耕玉米技术试点,充分利用了土壤养分,有效保护了土壤资源。此外,有些地区取得了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从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所采样数据显示使区域内土壤有

机质含量、光合作用效率、土壤蓄水保墒能力、田间二氧化碳利用率都有所提高,玉米平均单产比传

统种植模式增产10%~15%,土壤农业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11-12]。再如,安徽省泗县休耕模式的研究也显示,作物增产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促
进作物根系下扎以及提高田间效率;江西省鹰潭(中科院红壤生态站)田间定位试验结果显示,休耕

能够很好地维持或提高土壤养分含量[13]。由此可见,尽管各地不同地区耕地质量、自然条件的差

异性,采取差异化休耕策略,但都对土地肥力有所提高,改善了生态效益,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同时有些地方休耕还增加了经济效益。



二、我国实施休耕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粮食安全问题成为我国休耕实行的物质制约因素

耕地作为重要的土地资源与农业生产资料,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粮食安全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
目前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直接体现了耕地资源的巨大压力。我国作

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消耗巨大,但耕地资源却十分有限。尽管我国已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耕地保护

政策,但因各项建设占用耕地增多,有些地区由于退耕还林还灌还草面积扩大,农村地区长期存在

闲置撂荒地,以及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破坏等,这些均对我国耕地数量有较大影响,
我国耕地数量总体上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截至2015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13499.87万公

顷[20](20.25亿亩),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5.86万公顷,约87.9万亩。人均耕地数量1.45亩,较

1996年第一次调查时的人均耕地0.106公顷(1.59亩)有所下降,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例如

河北广宗县总人口28.2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7.58万人,占总人口的97.73%。耕地总51万亩,水
浇地20万亩,而沙荒地则有近10万亩①,农村人均耕地1.486亩(除去沙荒地),且耕地还在日益减

少,而人口数量却逐年增加。这种严峻的人地关系在短期内难以缓和,如果不采取措施扭转这种趋

势,我国有可能出现耕地危机与粮食危机。正如耿玉环等分析我国粮食减产量和耕地减少量时,发
现耕地数量的减少对粮食产量的减少紧密相关,而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二者的相关性系数高达

0.9993[21]。实行休耕势必导致粮食耕种面积下降,粮食产量也相应减少。因而耕地数量减少而造

成的粮食安全问题,将是我们实行休耕时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和制约因素。
(二)农地产权制度成为我国休耕制度实施的制度制约因素

农地产权制度是指农地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及处置权这四种权利的不同分配和组合

的结构及其性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所有权国家终极所有、三级“农民集体”有限所有,土地

使用经营权农民家庭有限拥有、“农民集体”部分拥有。这种产权制度具有多元化、层级性特征,这
一特征使得农地所有权主体实际上的虚置。一是行政命令往往会取代经济杠杆,土地的实际使用

者农民往往不能自由表达意愿,会出现被动接受政策;二是不同的所有者都希望参与对劳动成果的

分配但又不愿意承担风险[22]。这在我们调研的大多数村镇都有体现。首先大多数地区采用的是

自上而下的休耕模式,很多人对实行休耕的程序、政策等知之甚少,农户大多是出于政策规定才进

行休耕,主动休耕或者自愿性休耕的农户数量非常少。在调研问卷中显示老百姓无条件自愿进行

休耕的比例不大,对非试点村101户农户调研时发现,无论补偿多少都不愿意进行休耕的有5户。
而试点村102户农户中,多数农户参与2014年、2015年休耕仅为响应国家政策要求,99.07%的农

户认为是出于国家政策要求才进行休耕的。其次在需要承担责任和风险时也体现了各利益主体对

责任和风险的规避。调研组对农户养护措施和责任进行询问,老百姓大多认为不会采用养护措施,
同时认为休耕养护的责任应是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所需的养护费用也应由国家承担。调研的

102户休耕农户,休耕后土地超过半数未采取措施进行改善地力。其实这主要是因现有产权制度

下,农民对农地使用权缺乏稳定的预期,有可能造成农户休耕行为的短期化,农民可能会减少对土

地休耕地的长期投入,很少会对土地进行改良投资和有计划的养护行为等。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

农户产权制度给休耕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保证轮作休耕制度的顺利施行,我们需要在现有产权制

度前提下明确休耕实施中各利益主体的权责范围和充分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这是我们进行休

耕的重要保障前提。
(三)耕地作为农户生计之本成为我国休耕制度的经济制约因素

耕地是农户生计自然资产的根本,对农户而言,耕地是其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一旦实施休耕,他

① 数据来源于广宗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们的生计将发生巨大改变。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农

民选择将外出务工作为实现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的第一选择,相当比例的农民更多倾向于选择在

能够带来快速货币收入的城镇部门就业。但是年龄增大后,这些农民还是会将土地作为退守农村

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防线。同时对那些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而言,“农民”不仅是他们的身份,
更是他们的职业,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计来源。课题组2016年11月在河北广宗县

调研了205户农户,其中2份无效问卷,在调研的203户农户中,总共815人,其中30岁以下的户

主1户,占比0.49%,30-40岁的户主10户,占比4.92%,40-50岁40户,占比19.7%,50岁-60
岁59户,占比29.06%,60岁以上的93户(其中有两户80岁以上),占比45.81%,而户主大多从事

农业生产。815人中务农的395人(绝大部分是中老年),占总人数的48.47%。外出务工人员达

141人,占比17.31%,既务农又外出打工者8人,占比0.98%,自营工商业的3人,占比0.37%,机关

事业单位13人,占比1.59%,学生121人,占比14.85%,家务劳动者24人,占比2.94%,丧失劳动

能力45人,占比5.52%,其他64人,占7.82%,出嫁1人。可见,在河北邢台广宗县所调研的村落

里从事农业劳动者主要是年岁较大者,这些人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少。一旦实施耕地休耕,不但会严

重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状况,使其成为“无业游民”。同时河

北邢台广宗县大多数农户从事农业活动;有些农户属于家庭成员中有人外出打工,而另一半在家务

农,有些甚至自己既务农又打工,这些农户不愿放弃农业生产,在农忙时节会选择回家务农,依靠自

己的农业生产获得口粮和一定的农业收益。且农民年龄越大,从事非农产业能力越弱,对土地依赖

程度越强,如此则土地休耕的意愿越弱,对休耕补偿金额的要求越高。同时,年龄越大的农民,风险

规避倾向增大,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收益偏好增强,更不愿意休耕。除去抛荒或流转土地的全职进城

农民工和农业、非农业兼业农民工外,河北邢台广宗县的农村劳动力,占总调查人口的48.47%。他

们因年龄大、身体不好、孩子年幼等原因选择留守农村继续务农,因而他们对土地具有强烈的依赖

性,他们对耕地休耕的态度更加需要引起重视。就此,课题组还对203户农户的休耕意愿进行了调

研,其中有9户,无论补贴多少都不愿意休耕,占4.43%,有条件休耕的105户,占51.72%,其中补

贴津额多少也影响着休耕的意愿;无条件休耕89户,占43.84%。因此,休耕后带来的农户生计和

就业问题是制约休耕制度顺利实施的经济因素。
(四)现有的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及休耕法律制度的缺失成为我国休耕制度的

政策制约因素

首先是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休耕制度的约束和影响。我国的户籍制度是以

户口或户籍管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是身份证

明、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的基础[23]。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身份改革在农民身上没有得以实现,同
时,社会身份又决定了农民如果脱离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后则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因此,农民仍

然需要依靠土地维系生存,无法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寻求更广阔的发展。课题组在河北邢台调研,农
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养老金为75元/月;80周岁以上可领取高龄补贴,其中,80-89岁高龄

补贴为30元/月,90-99岁为50元/月,100岁以上为300元/月。农户如果没有其他收入,基本无

法保障生活,而农户自己主动买养老保险者极为罕见,在203户农户中购买养老保险者仅有5户。
由此可见对于农民来讲,作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依靠,负有生活、就
业、养老三重社会保障功能。因而从这一层面来讲,现有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休耕制度有

着明显的约束和负面影响。其次,在调研中了解到,休耕制度的法律保障和监督体制的缺失,也会

严重妨碍我国休耕制度的顺利实施。从全国层面来看,目前尚未有关于休耕制度实施的相关法律、
法规;从地方层面来讲,也没有完善的地方性法规政策等;这可能造成休耕实施中政策和法律的真

空现象。在休耕制度中如何确保农民的利益是一个较大的现实问题,在休耕后,如何确保休耕养护

管理的问题,如何协调政府、地方、农户之间的利益问题也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撑和维护。



三、我国实行休耕制度的对策建议

构建和完善我国休耕制度是一项紧迫而又长远的任务。目前,需要围绕耕地保护红线目标,遵
循“保护耕地数量和提高耕地质量”的思路,以“政府主管,农户参与,体制保障”为基础,优先解决当

前严重妨碍休耕制度实施的因素和突出问题。
(一)多层面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为土地休耕提供机会

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确保粮食生产的根本,耕地资源安全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如前

所述,推行休耕会造成耕地数量的减少,短期内会导致粮食数量的减少,可见耕地资源数量减少也

会强烈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粮食是一种具有多功能的特殊产品,不仅具有食物属性,也具有能源

属性、金融属性、政治属性、人权属性。粮食安全作为世界三大经济安全之一,受到全球高度关注。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一,因而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

到我国治邦安国的问题。首先,休耕地数量的确定和地块的选择要从全国技术层面进行整体规划,
应当选择真正污染重和环境差的耕地作为休耕地,从科学视角进行休耕地空间的识别和确认。休

耕后导致的耕地数量减少的情况,可以通过土地整治和复垦等技术手段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力,实
现中低产田向高产、超高产田的升级。其次,应用高科技技术和手段来改善休耕地环境和质量,合
理开发休耕地区宜农荒地,挖掘其他耕地资源潜力等也是确保休耕地区耕地数量安全的重要手段。
再次,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层面与主要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粮油贸易合作关系,确保粮食进口能力

和稳定的进口渠道;以及加强省际区际的经济贸易合作和地区间粮食的协调能力,缓解因为休耕带

来的地区粮食安全的困境。
(二)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充分尊重土地使用者的权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农民休耕过程中由于土地权属调整的不规范,休耕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农村试点

休耕区推行休耕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范畴,充分尊重土地使用者的权益,不得侵

犯农民的产权和使用权;在实施休耕中尽量遵循休耕地村民的意愿进行休耕。其次,应该加强休耕

制度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认识到休耕制度推行的重大意义,并保证休耕项目的透明和公开,随时

接受农民和国家上级机构的监督。第三,在休耕过程中,不仅要保证休耕补贴及时发放到休耕农户

的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予休耕农户工作推荐和发展其他工作技能培训机会,以此让休耕后的

农户能继续确保生活条件,并保证农民生活质量不降低。第四,可以在休耕农村增加养老保险的金

额和推广自己购买养老保险的宣传。让年龄较大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减少,减少农户休耕土地

后的不安全感。
(三)充分发挥地方村委班子的作用,搭建休耕互动平台和常态反馈机制

在湖南、甘肃、河北、云南等地调研过程了解到,强有力的组织实施机构是确保休耕制度顺利实

施的必备条件。首先,可以从下到上搭建休耕制度的专门管理机构。在河北邢台调研中了解到,村
委班子的态度在休耕试点村的申报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村委班子对政策的宣传和解

读影响着农户对休耕的态度。在调研中,如果村委班子不积极响应,即使群众休耕意愿强烈,也缺

乏组织保障,所以政府应当发动村委班子积极响应休耕政策,再由村委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参与。第

二,村委班子影响休耕试点村的选择、休耕地的范围和面积。休耕试点村的选择不仅仅考虑耕地的

自然地力、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种植结构,更重要的是村集体班子的组织、动员、协调能力。其次,构
建由县级到区级、省级、国家级的一个定期上传休耕制度机制,解决休耕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在

河北邢台调研中,基层村委反映现实施的小麦“压采”补助、粮食直补、综合补贴等国家补助政策只

能减缓近年地下水位下降的速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基层人员提出政府应做出

更多政策倾斜和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这些建议对促使休耕制度化、常态化有着良好的作用。所以

从这一层面来讲,构建从下到上的上传休耕建议的组织机构,及时向上层机构反馈休耕中遇到的困

境和难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基层组织与上层机构之间就能形成较好的互动平台,能更好地解决



休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同时也可以让国家及时对休耕实施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和调整,这样

就更利于休耕制度的顺利实施。
(四)构建休耕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监督和养护管理机制

法律具有规范性、确定性和约束力的特征,因此法律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那么

为了确保休耕制度实施的良好秩序,需要国家立法的刚性约束。因此,首先应加快推进休耕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等的出台,尤其是对休耕的申报制度、休耕补偿主体、受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资
金来源、休耕后阶段的管护责任和措施等作出明确性规定,以便消除地方政府和村级基层组织在休

耕实践中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其次构建多元型的休耕监督机制。我国现行休耕的监督机制尚处

于空白,因而我们可以以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为主,注重自上而下,发动农户参与休耕制度的监督

管理。同时可以建立多方参与的监督体系,不仅有政府的垂直监督和平行监督,还需建立专业监督

机构以及来自其他部门的监督,可以尝试拓展其他多元形式的休耕监督体系。再次,建立休耕风险

评估机制。政府应当完善休耕过程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评估、风险预警机制,为村镇组织提供休耕

风险防范的帮助。最后建立休耕管护机制。休耕制度最终能否实现国家的终极战略目标,管护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休耕管护包括了耕地保护、耕地修复、耕地重建、耕地提升和耕地维护等行

为活动。休耕管护应从行为主体的日常活动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建立以农户或村集体为主体的

管护制度建设,加大不同层次生态管护能力的培育,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护体

系,让休耕政策真正落实到实处,实现休耕制度的生态目标和环境目标。
致谢:特别感谢课题组的李元庆、陈展图、刘亚男等提供的调研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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